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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重

组若干规定》、《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

经过审慎核查，出具了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

易各方均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

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

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

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对于本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可能存在的任何歧义，仅独立财务顾问自身有权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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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天科股份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中国昊华 指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

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

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标的公司、标的资产、标的

股权、交易标的 
指 

中国昊华持有的 11 家公司股权，包括晨光院、黎明院、西

北院、光明院、曙光院、沈阳院、海化院、大连院、锦西

院、株洲院和北方院 100%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组、本次交易 
指 

天科股份向中国昊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11

家公司股权，包括晨光院、黎明院、西北院、光明院、曙

光院、沈阳院、海化院、大连院、锦西院、株洲院和北方

院 100%股权，同时本次交易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

超过 109,040.44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 
指 

天科股份拟向中国昊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11 家公司股权，包括晨光院、黎明院、西北院、光明院、

曙光院、沈阳院、海化院、大连院、锦西院、株洲院和北

方院 100%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

资 
指 

天科股份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晨光院 指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北院 指 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海化院 指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黎明院 指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曙光院 指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株洲院 指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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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院 指 中昊（大连）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锦西院 指 锦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光明院 指 中昊光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方院 指 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沈阳院 指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 指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6 月 

过渡期、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

割日当日）期间，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不包括当日）至

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期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09 号））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本核查意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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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具体

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对方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国昊华。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中国昊华持有的 11 家公司股权，包括晨光院、黎明院、

西北院、光明院、曙光院、沈阳院、海化院、大连院、锦西院、株洲院和北方院

100%股权。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

11 家公司股权。 

4、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确定。 

以2017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为648,311.92万元，

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以 2018 年 3 月 31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本次标的

资产评估值为 726,433.31 万元。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作价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为

648,311.92 万元。本次补充评估结果不作为作价依据，未经国务院国资委另行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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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 12.72 11.45 

前 60 个交易日 12.37 11.14 

前 120 个交易日 12.64 11.38 

经过交易各方商议决定，选择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天科股份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确定为 11.14 元/股。 

鉴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1.08 元/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648,311.92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 50,000.00 万

元，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 539,992,707 股，均向中国昊华发行。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9,040.44 万元。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拟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且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的 100%。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

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天科股份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标的资产建设项目、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及交易费用。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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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及批准情况 

1、2018 年 2 月 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讯）

审议通过《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18 年 8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8 年 9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同意中国昊华

免于发出要约； 

4、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讯）

审议通过《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

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的议案》及《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加期

资产评估报告以及维持标的资产原交易作价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18 年 11 月 2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讯）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调价机制有关事项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及批准情况 

1、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国昊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将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13 家子公司重组置入上市公司的议案》、

《关于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关于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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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8 年 8 月 2 日，中国昊华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重组置入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子公司数量的议案》、《关于与四

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关于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三）已获得的政府机构审批情况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通过国防科工局的军工事项审查，上市公司已收到

中国昊华转来的国防科工局签发的《国防科工局关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涉军企业重组上市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18]18 号）；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4、根据 2018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568 号），本次交

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通过反垄断审查，上市公司已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

垄断初审函[2018]第 58 号）； 

6、上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147 号）。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重组 11 家标的公司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10 
 

（一）晨光院 

晨光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川工商自）登记内变核字[2018]第 5295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晨光院 100%

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晨光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晨光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二）黎明院 

黎明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备案

通知书》，并向黎明院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4156240779）。黎明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黎明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黎明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三）西北院 

西北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咸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咸阳登记内变字[2018]第 000732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西北院 100%股权

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西北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西北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四）光明院 

光明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大）

工商核变通内字[2018]第 2018012714 号《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并向光明院颁

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118561313C）。光明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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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光明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光明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五）曙光院 

曙光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高新）登记企核变字[2018]第 2410 号《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曙光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曙光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曙光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六）沈阳院 

沈阳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沈阳市铁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出具

（沈 06）市监登记内变字[2018]第 2018061225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向

沈阳院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243342646G）。

沈阳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沈阳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沈阳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七）海化院 

海化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对股东名称

登记事项进行变更，并向海化院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4274010060）。海化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海化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海化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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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内容一致。 

（八）大连院 

大连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已出具（大高市监）工商核变通内字[2018]第 2018018115 号的《变更登记核

准通知书》，并向大连院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312411218661)。大连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大连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大连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九）锦西院 

锦西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葫）

市监核变通内字[2018]第 2018000449 号《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并向锦西院颁

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400716427114C）。锦西院 100%

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锦西院最新的《公司章程》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锦西院

《公司章程》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

协议的内容一致。 

（十）株洲院 

株洲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湘株）

登记内变核字[2018]第 4571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向株洲院颁发了新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44517517XD）。株洲院 100%股权持

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株洲院最新的《章程修正案》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株洲

院《章程修正案》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

相关协议的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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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方院 

北方院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内资公司变更通知书》。北方院 100%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天科股份。 

北方院最新的《章程修正案》已将天科股份登记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北方

院《章程修正案》关于天科股份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的记载与本次重组方案及

相关协议的内容一致。 

综上，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已完成，中国

昊华已将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全部资产过户至天科股份。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天科股份尚待完成以下事项： 

1、公司尚需聘请审计机构对各标的资产进行过渡期间损益专项审计，以明

确期间损益的享有或承担的金额。 

2、公司尚需按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相关手

续，并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相关手续。 

3、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等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备案手续。 

4、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及上

市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截至目前，交易相关方按照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等履行义务情况良好，

上市公司将在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期内及时推进上述事项，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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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尚需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等手续。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

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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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拓  索  超  高士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